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3012号

原告:重庆晟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科园路22号2幢附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5TPD5C。
法定代表人：刘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强，重庆能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商业一路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0891247036。
法定代表人：雷皓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仕洪，重庆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晟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晟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强、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仕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晟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2858471元，利息以2858471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5日起，以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系丰都县东麓国际二期项目的开发商，2018年2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重庆市丰都县东麓国际供配电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被告将该工程的供配电工程发包给原告，合同暂定价10763187元，后原告进场施工，在原告完成部分工程后，因剩余工程不具备施工条件，2019年1月4日，被告通知原告终止剩余工程施工。对于已完成工程，经原告结算确认为9953809元。现被告已支付工程款7095338元，尚欠2858471元，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辩称，原被告签订合同是事实，但合同价格可能存在被告的具体承办人与原告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该具体承办人已被刑事拘留，为此该案应当中止审理。原告施工的部分工程，按照合同单价计算为8906375.9元，按照定额计算为7121050.94元。为此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8日，开元公司（甲方）与晟御公司（乙方)签订了《重庆市丰都东麓国际二期供配电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主要工程内容：敷设高低压线缆约34926米；安装干式变压器800KVA/5台、630KVA2台；安装高压柜14面，低压柜40面；2、工程价款及支付方式，采用固定单价包干方式确定，工程价款暂定10763187元，工程量以增减设备清单报价计价，清单未列协商确定；第一次付款，签订合同1日内付10%计1079338元，第二次付款，设备、设施进场3日付50%，计5396693元，尾款工程竣工，现场设备设施安装调试完毕，经供电公司验收合格，通电前5日支付该工程公用部分、电气室本体总金额20%，计1214812元，专用部分总金额20%，计943864元，工程竣工1个月办理工程决算，决算完成后支付公用部分、电气室本体总金额20%，专用部分的15%，计707898元，专用部分剩余的5%计235966元作为质保金到期后支付（因甲方房屋原因导致的非同时验收合格，尾款可按照实际验收合格的部分参照尾款的总体约定比例支付）；3、工期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4、如甲方需变更方案，由甲方提供图纸并通知乙方，若因增减造成费用变化，双方就工程费用增减协商一致；5、违约责任，每延期一天完工乙方支付甲方合同金额千分之三违约金，价款支付延期一天甲方支付乙方合同金额千分之三违约金。6、工程质保期为1年，自项目验收合格，投运之日起开始计算。合同签订后晟御公司完成了部分工程，并于2018年8月顺利通电。施工过程中开元公司已支付晟御公司的工程款为7095338元。因剩余工程不具备施工条件，2019年1月4日，开元公司通知晟御公司终止剩余工程施工。后双方因完成工程价款计算及支付发生纠纷，晟御公司自己计算工程价款为9953809元，开元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委托重庆威尔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晟御公司完成的部分工程进行审核，2019年6月21日作出结论，结论为：一、按照2008年重庆市安装工程计价定额审核计算工程金额为7121050.94元；二、按照合同约定单价审核计算工程金额为8906375.94元（其中专用部分为4294322.64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重庆市丰都东麓国际二期供配电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终止施工函、重庆市丰都东麓国际二期供电配电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书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合同的效力及工程价款的确定等问题；二、本案是否在程序上中止审理的问题。
1、 [bookmark: _GoBack]合同的效力及工程价款的确定等问题。原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原被告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此原被告确定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自合同签订时起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被告辩称，其签订合同时的法定代表人可能涉嫌犯罪，可能影响合同的效力，但从被告举示的证据看，并无合同无效的证据，即使存在合同价格高于定额，也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仅可能属于显失公平可撤销的情形，为此其这一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对于工程价款，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确定的单价确定计算合同价款，工程量以实际施工确定的工程量为依据计算，本案原告单方确定工程量并以此计算工程价款，其证据效力仅相当于原告自己的陈述，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依法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对此问题委托有资质的重庆威尔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实并结合双方签单确定的工程量签订实际工程量，相对于原告自己单方确定的工程量，其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优于原告自己确定的工程量，为此本院予以采信。以此工程量为基础并结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单价计算出的工程价款就是本案的工程价款，该工程价款应为重庆威尔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认定的结论二，即按照合同约定单价审核计算的工程金额8906375.94元（其中专用部分为4294322.64元）。原被告签订的合同虽然仅履行了部分，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对于违约的问题，原被告双方是按照合同要求终止剩余工程部分的履行，对此双方均不存在违约，因此不应按约定违约金计算损失，但可合理计算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竣工验收，协商终止合同的次日，即2019年1月5日确定工程余款利息计算起点，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利率计算。支付的工程余款还应当扣减质量保证金及已付工程款，计算为，8906375.94元-7095338元-4294322.64元×5%=8906375.94元-7095338元-214716.13元=1596321.81元。对于质量保证金原告可按照合同约定在期满后，请求被告支付。
2、 本案是否在程序上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是一个独立的建设合同纠纷案件，其事实是以本案原被告所举示的证据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与被告辩称中的刑事案件不具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且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依法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据此被告请求中止审理本案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原告重庆晟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工程款1596321.81元，利息起算时间，从2019年1月5日起至支付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 驳回原告重庆晟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497元，减半收取15748.5元，由原告重庆晟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7874.25元，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负担7874.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廖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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